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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0 证券简称：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3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被告

之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涉及违规担保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公

司涉及违规担保暨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4）；

涉案的金额：原告主张的贷款本金 100,000,000.00 元及相应利息、罚息等合

计 136,440,232.65 元，公司在该借款合同项下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及账户冻结事项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

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评估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暨银行账户冻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重大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书》《民事裁定

书》（案号：(2026)辽 01 民初 334 号）等诉讼材料。

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辽宁国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能源，为公司前任控股股东辽宁

国科实业有限公司之全资孙公司）、沈阳诚大国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志诚艺

邦商贸有限公司、陈*、施**、何**、辽宁国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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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前任控股股东）、公司、崔**、胡*、王**、李*、白**、辽宁泰亨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安善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国粮贸易仓储（大连）有限公司、中盈华

粮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海南铭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计 18 名被告。

（二）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本次案件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22,498,098.35 元，公司已于 2026 年 5 月

27 日披露《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具体账户及金额详见该公告（公告

编号：2026-021）。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国科能源立即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100,000,000.00 元，及截至 2025

年 12 月 18 日利息 36,440,232.65 元（含罚息、复息），合计 136,440.232.65 元，

以及之后产生的罚息、复息直至贷款本息偿还完毕（即自 2025 年 12 月 19 日起罚息

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9%上浮 50%计收、复息以欠付的全部利息和罚息为基

数按年利率 9%上浮 50%计收）；

2.判令原告对被告沈阳诚大国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于洪区

黄河北大街 98 号的 4处不动产（总建筑面积 29,108.02 平方米）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

3.判令原告对被告成都志诚艺邦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成都市青羊

区青龙街的 20 套不动产（总建筑面积 1,192.98 平方米）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

4.判令被告陈*、施**、何**、辽宁国科、公司、崔**、辽宁泰亨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对前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判令被告海南铭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前述贷款本金 12，770,000.00 元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6.判令被告国粮贸易仓储（大连）有限公司对前述贷款本金 19,410,000.00 元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令被告中盈华粮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对被告国粮贸

易仓储（大连）有限公司的担保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7.判令大连安善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对被告辽宁国科能源有限公司的上述贷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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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承担连带责任；

8.判令原告对被告李*、白**持有的沈阳诚大国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51%（对应

出资额 306 万元），以及胡*、王**持有的沈阳诚大国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49%（对

应出资额 294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的股权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9.判令原告对被告辽宁国科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90,000,000 股普通股拍卖或变

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10.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二）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2020 年 6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国科能源签订了抚银总支 2020 年综信 02 号《综

合授信额度合同》，授信的使用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10 日至 2022 年 6 月 9 日，授信

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 100,000,000.00 元、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200,000,000.00 元，

2021 年 6 月 17 日原告与被告国科能源签订了抚银总支 2021 年流贷 02 号《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借款期限 12 个月，固定利率为年利率 9%，借款用于购买材料，还

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2020 年 6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陈*、施**、何**、辽宁国科、公司分别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抚银总支 2020 年综信 02 号高保 02 号、

抚银总支 2020 年综信 02 号高保 03 号、抚银总支 2020 年综信 02 号高保 04 号、抚

银总支 2020 年综信 02 号高保 05 号。

原告2021年 6月22日发放了100,000,000.00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间未还本金，

现贷款余额 100,000,000.00 元，贷款到期日为 2022 年 6 月 17 日，固定年利率

9%;2022 年 6 月 14 日、2023 年 7 月 11 日，签订了《展期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抚银总支 2021 年流贷 02 号展字第 01 号、抚银总支 2021 年流贷 02 号展字第 02 号，

展期金额 100,000,000.00 元，将贷款展期至 2024 年 5 月 22 日。

被告国科能源截至 2025 年 12 月 18 日，尚欠本金 100,000,000.00 元，利息（含

欠息、罚息、复息）36,440,232.65 元，本息合计 136,440,232.65 元（以上利息包

括欠息、罚息、复息）。现贷款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到期并逾期，经催收无果，原

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上述被告诉至法院。

三、本次诉讼涉及公司事项的说明

根据原告提交的材料，本次诉讼所涉担保事项源于 2020 年 6 月。原告主张，公



关于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4

司曾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抚银总支 2020 年综信 02 号高保 05

号），为国科能源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经查询公司档案，公司档案中不存在案件所提及的相关保证协议原件或复印件，

也没有涉及上述借款担保事项的公司用印记录。经查询公司历史董事会、监事会及

股东会会议存档资料，也未曾审议过涉及上述担保案件所提及的相关议案。上述事

项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手续、未经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审议，系在前任控股股东

辽宁国科控制时期，以公司名义进行的违规担保。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扣除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过披露义务的情形及本次披露的

诉讼事项外，公司（含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的因未达到披露标准

而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合计金额为 41,006,392.2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38%。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被

冻结的账户均为公司本部账户，公司主要业务均在所属各子公司主体开展，公司本

部主要为管理中心，目前可通过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经营收支业务款项和进行日常

结算、货款结算，且上述银行账户冻结资金金额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比例较小。因此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未导致公司业务陷入停顿，也未对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暂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干扰。

公司将聘请专业律师团队就上述涉嫌违规担保事项进行系统梳理，分析担保协

议的真实性、有效性，以法律的手段应对上述涉嫌违规担保事项可能引发的诉讼事

项，争取免除上市公司责任，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法院最终判决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最终判

决结果。公司接下来将积极应诉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起诉书》；

2.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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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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